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物品材料购置补贴申领工作指引（洪泽区）

    1.旧房的定义。根据江苏省的相关税务规定，旧房是指那些已经建成并交付使用了一定时间的房产。（2022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住房）。
    2.合同签订时间：2024年7月25日（含）至2024年12月31日（含）。
    3.补助范围：装修、改造房屋应为个人家庭拥有的住宅类用房；法人单位所有的住宅、个人所有的商业办公用房改造不在本次补贴之列。
    4.装修合同的付款凭证，应为装修公司向个人消费者开具的正规发票（含电子发票），合同金额应与付款凭证一致；发票开具日期为2024年7月25日（含）-2024年12月31日（含）期间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5.申请材料中第三方证明，住宅有物业管理的由物业公司出具，无物业管理的由所属村、社区居委会出具（属于高良涧街道辖区范围内且无物业管理的住宅，可先行向住建部门申报其他材料，由住建部门联合高良涧街道统一核实，出具第三方证明）。
    6.申请人、装修合同签订人、房屋产权人三者应一致，或者申请人同时列名于装修合同签订人、房屋产权人之中。
    产权人是未成年人的，由监护人代为申请。提供监护人户口信息等监护关系证明材料。住宅房屋装修人或物品材料采购人、发票抬头主体、购置补贴接收主体应为申请人（监护人），装修合同签订主体和申请人（监护人）相一致。
    如果房屋产权人去世，产权尚未过户到子女名下，也未留下财产分配协议或者公证书，该种情况子女不可以代替房屋产权人申请补贴。
    7.物品和购置的明细表中项目为饰面砖、地板、墙板、集成吊顶、套装门、整体柜、淋浴房、洁具八大类，不能延伸。补贴物品材料的采买金额应小于等于装修合同中“材料费”金额；合同中“材料费”金额不明确的，合同双方应追加补充条款进行确认。
    8.施工中或装修改造后现场照片，按每页A4纸正常铺满2张照片的标准依次排布（不超过4页）。
规定时间内，申报材料不完整的，不列入补贴清单；因补贴额度用完即止，可能会出现部分申请较晚的个人消费者未能纳入补贴清单的情形。


